
复旦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聘任办法（试行） 

（2017年 8月 28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了加强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以下简称“示范中心”）的建设，提升学校本科实验教学质

量，根据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现制定本办法规范示范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

“教指委”）人员聘任事宜。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及委员的聘任，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资格和人数 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及委员的基本要

求是： 

（1）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 

（2）学术水平较高； 

（3）实验教学经验丰富； 

（4）一般应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但在高校等研究机构以

外的企事业单位任职且特别优秀的除外； 

（5）身心健康； 

（6）愿意承担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指委工作，责任

心强。 

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一般由校外专家担任；教指委委员人

数一般为 5-7 人，可由校内外专家担任，但校内专家人数不得

超过三分之一；一名专家最多在三所校内外示范中心教指委中

任职。 



第四条 聘任程序 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及委员均由学校

聘任，具体流程为：示范中心提名，经院（系）教指委审核并

报学校复旦学院（本科生院）备案，由学校邀请、学校聘任。 

第五条 提名 示范中心应在本中心涉及的专业领域内充分

考察酝酿合适的校内外专家人选，考虑提名企业专家、外籍专

家的必要性，在初步征求拟提名人选本人意愿的基础上，向示

范中心所属院（系）提名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及委员名单。 

示范中心提名时应向院（系）提交以下材料： 

（1）提名人选的简历等基本信息； 

（2）提名人选拟担任示范中心教指委的职务； 

（3）提名理由； 

（4）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第六条 审核及备案 示范中心所属院（系）应在收到示范中

心的提名后尽快召开院（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审议

示范中心教指委的提名人选。 

院（系）教指委审议后通过相关提名的，应将拟聘任名单

（含人选基本信息、联系信息、拟聘任教指委的职务等）报送

复旦学院（本科生院）备案。医学相关院（系）还需要同时报

送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备案。 

院（系）教指委审议后未通过相关提名的，通知示范中心

主任。 

第七条 邀请 复旦学院（本科生院）收到院（系）备案的

示范中心教指委拟聘任人选名单后，应尽快经分管校领导批准

后以学校名义向拟聘任人选发出邀请信。 

第八条 聘任 拟聘任人选同意担任示范中心教指委职务的，



由复旦学院（本科生院）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以学校名义向其

颁发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聘书或者委员聘书，聘期一般为5年。 

第九条 更换 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或者委员有以下情况之

一的，示范中心应提请所属院（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

解除其示范中心教指委职务，并报复旦学院（本科生院）备案： 

（1）在校内外超过 3 个示范中心教指委中担任职务的； 

（2）连续两次无故不出席教指委会议的； 

（3）因健康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履行示范中心教指委职务

的； 

（4）本人提出辞任要求的； 

（5）其他确应解除示范中心教指委职务的情况。 

示范中心教指委人员离任后的补充提名、审议、备案、邀

请、聘任程序，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八条执行。增补的示范

中心教指委人员聘任结束日期可参照当前其他教指委人员聘任

结束日期设置。 

第十条 信息公开 示范中心应在其网站上公开示范中心

教指委主任和委员的名单及简要信息，并在相关人员调整时及

时更新，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 档案管理 在示范中心教指委主任、委员的提

名、审议、备案、邀请、聘任、更换过程中形成的各项教学档

案，由示范中心所属院（系）及复旦学院（本科生院）按照规

定分别归档。 

第十二条 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复旦学院（本

科生院）负责解释。 


